
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上）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021_2022__E4_BF_9D_E

9_99_A9_E7_BB_8F_E7_c35_45901.htm （中国人民银行1998

年2月16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保险经纪人的行为，

维护保险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

简称《保险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保险经纪人是指基

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

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条 再保险经纪

人是指基于原保险人利益，为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安排安出

、分入业务提供中介服务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

有限责任公司。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成立的中资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外资保险经纪有限

责任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第五条 从事保

险经纪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经营保险经纪业务，必须是依照

本规定设立的保险经纪公司。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经营保险经纪业务。 第七条 保险经纪公司的主管机关是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依照《保险法》和本规定对保险

经纪公司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从业资格 第八条 从事保险

经纪业务的人员必须参加保险经纪人员资格考试。 第九条 凡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个人，均可报名参加保险经纪人员资格

考试。 第十条 保险经纪人员资格考试由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

机构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保险经纪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者，由

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核发《保险经纪人员资格证书》

（以下简称《资格证书》）。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不得参加保险经纪人员资格考试、不得申请领取《资格证书

》： 1.曾受到刑事处罚者； 2.曾因违反有关金融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而受到厅政处罚和经纪处分者； 3.中国人民银行

认定的其他不宜从事保险经纪业务的人员。 第十三条 《资格

证书》是中国人民银行对有保险经纪能力人员的资格认定，

不得作为执业证件使用。 第十四条 《资格证书》由中国人民

银行统一印制，严禁伪造、涂改、出借、出租、转让。 第三

章 保险经纪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十五条 设立保险经纪

公司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第十六条 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必

须具备以下条件： 1.最低实收货币资本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

； 2.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章程； 3.公司员工人数不得少

于30名，其中持有《资格证书》的公司员工人数不得低于公

司员工总数的1/2； 4.具有符合中国人民银行任职资格规定的

高级管理人员； 5.具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营业场所。 第十七

条 申请设立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外国保险经纪公司除具备第

十六条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资信良好，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所在国家主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重大处罚；

2.经营保险经纪业务20年以上； 3.申请前连续三年营业收入不

低于1亿美元； 4.在中国设有代表机构二年以上； 5.所在国家

有完善的保险监管制度； 6.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中国人民

银行规定的任职资格； 7.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

十八条 申请设立合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外方合资者应当具备第

十七条规定的条件，中方合资者应当是具备下列条件的企业

： 1.资信良好，最近三年内未受到国家主管部门和司法部门

的重大处罚； 2.提出申请前连续三年盈利； 3.提出申请前一

年的年末资本金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4.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 保险经纪公司的股东应符合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各级

党政机关、部队、社会团体、国家拨给经费的事业单位以及

保险公司不得向保险经纪公司投资入股。 第二十一条 中资保

险经纪公司的资本金构成中，单一法人股不得超过资本金总

额10%，个人股本之和不得超过资本金总额的30%，单一个人

股本不得超过资本金总额的5%。 第二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除必须持有《资格证书》并具有经济、金融

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外，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经

济、金融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从事保险工作5年以上，或

金融工作10年或经济工作15年以上； 2.具有经济、金融相关

专业以外大专以上学历，从事保险工作8年以上，或金融工

作15年或经济工作20年以上； 3.具有经济、金融相关专业硕

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从事保险工作3年以上，或金融工作8

年或经济工作12年以上。 第二十三条 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必须

经过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 第二十四条 申请筹建保险经纪公

司，应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下列文件（一式三份）： 1.筹建

申请报告； 2.可行性报告及筹建方案； 3.筹建人员名单及简

历； 4.股东意向书等有关资料； 5.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

其他资料。 第二十五条 申请筹建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应向中

国人民银行递交下列文件（一式三份）： 1.申请各方法定代

表人签署的筹建申请书，其内容包括：申请各方的机构名称

、出资比例、拟定机构的名称、注册资本、申请经营的业务

种类等； 2.可行性报告及筹建方案； 3.筹建人员名单及简历

； 4.所在国家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5.经营保险经纪业

务20年以上的有关证明文件； 6.最近三年的年报或资产负债



情况及有关证明文件； 7.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资料。 以上文件、资料，除年报外，凡用外文书写的，均

需附中文译文。 第二十六条 申请筹建保险经纪公司，须经中

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后，由股东发起单位组织筹建，筹建期

限为六个月。保险经纪公司在筹建期内不得从事任何保险经

纪活动。 第二十七条 保险经纪公司申请开业时，应向中国人

民银行提交下列文件（一式三份）： 1.开业申请报告； 2.公

司章程； 3.股东名册及其股份额，资信证明和其他有关资料

； 4.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验资机构出具的资本金证明，入帐

原始凭证复印件； 5.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表及

有关资格证明； 6.公司人员名册、《资格证书》复印件和其

他有关证件； 7.公司营业场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文件； 8.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二十八条 保险经

纪公司自批准筹建之日起六个月内未申请开业或未达到开业

标准者，原批准第三者建文件自动失效；发遇特殊情况，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适当延长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 第二十九条 批准开业的保险经纪公司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

领《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能性》，并据此在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注册登记后，方可营业。 批准开业的保险经纪公司须在

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报纸上进行公告。 第三十条 《经营保险

经纪业务许可证》有效期三年，保险比公司应在有效期满前

一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 第三十一条 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保险经纪公司可以经营下列全部或部分业务： 1.以

订立保险合同为目的，为投保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2.以订立保险合同为目的，为投保人

拟订投保方案、办理投保手续； 3.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代办



检验、索赔； 4.为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索赔； 5.安排国

内分入、分出业务； 6.安热排国际分入、分出业务； 7.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三十二条 中外合资保险经纪公

司、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只能经营外商投资企业的保险经纪业

务。 第三十三条 保险经纪公司的下列变更事项需报经中国人

民银行批准： 1.修改公司章程； 2.变更资本金； 3.变更股东

； 4.变更业务范围； 5.变更公司名称； 6.变更营业场所。 7.保

险经纪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变更，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进行

资格审查。 第三十四条 接到中国人民银行开业批复30日内，

保险经纪公司必须按资本金的40%向中国人民银行缴存营业

保证金。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保险经纪公司不得动用其

保证金。 第三十五条 根据保险经纪公司的发展规模，中国人

民银行有权要求保险经纪公司追加保证金，但最高不得超过

资本金总额的60%。 第三十六条 保险经纪公司分立、合并、

解散应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保险经纪公司申请破产应报

中国人民银行同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